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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與依據 

為強化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制度之理賠機制及提升本保險理賠

效率，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地震保險基金）依據住宅地震

保險承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之參、理賠作業處理要點第十二點規定，訂定住

宅地震保險理賠標準作業程序（以下簡稱本作業程序），以作為地震災害發

生時，參與本保險理賠作業之相關單位及人員應行辦理事項之遵循依據。 

 

貳、理賠標準作業流程圖 

本保險之理賠作業流程，係於地震災害發生時，地震保險基金彙整災情資訊

後召開內部會議，決定究係召開緊急會議、成立理賠處理小組或交由簽單公

司自行處理，而後進行全損認定及理賠處理流程，並由地震保險基金彙總簽

單公司損失後進行再保險攤回。有關理賠標準作業流程詳如圖一、圖二及圖

三。 



地震保險基金內部會議

地震災害發生

地震保險基金災情彙整

召開緊急會議
討論議題： 
(1)決定是否成立理賠中樞小組及災區聯

合理賠服務中心
(2)評估是否削額給付及其比例
(3)評估是否申請國庫擔保貸款
(4)建議特別措施方案
(5)其他重要事項

成立理賠處理小組
任務工作：
(1)地震災情及理賠處理情形之整理與彙

報
(2)協調調度合格評估人員
(3)討論簽單公司及被保險人有關理賠問

題的詢問
(4)其他相關議題

召開災區民眾關懷及宣導小組會議
任務工作：
(1)決定設置地點、進駐人員人數及設置

期間
(2)協調調度進駐人員
(3)討論辦理災後民眾宣導活動

交由簽單公司自行處理

全損認定、理賠處理及相關作業(詳圖
三)

地震保險基金彙總

地震保險基金支付賠款及再保險攤回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

1.簽單公司
2.地震保險基金
3.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中央或地方政府災情統計資料

1.通報主管機關及簽單公司
2.發布新聞稿籲請被保險人報
案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震災開設

未成立理賠中樞小組且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地方於震災開設災害應變中
心，且被保險建築物損壞時

2.地方未於震災開設災害應變
中心，但被保險建築物損
壞，並經內部會議決議成立
理賠處理小組時

理賠中樞小組與理賠處理小組
均未成立時

參考地方政府徵調緊急評估人
員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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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理賠標準作業流程圖 

 

 



 

地震災害發生

地震保險基金災情彙整

地震保險基金內部會議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是否於震災
開設並有本保險災損情形時

1.地方於震災開設災害應變中心，且被
保險建築物損壞時

2.地方未於震災開設災害應變中心， 

但被保險建築物損壞，並經內部會議
決議成立理賠處理小組

否

緊急會議
決定是否成立理賠中樞小組及災區

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是

理賠中樞小組

成立理賠中樞小組

簽單公司通知其轄下合格評估
人員進行評定作業與進駐人員

至指定地點報到

統一、協調調度合格評估人員

合格評估人員赴現場進行評
定作業

合格評估人員評定作業完成
並將資料及結果提送地震保

險基金

地震保險基金彙整合格評估人
員評定之資料及結果，並分送

至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

簽單公司理賠處理作業

賠款資料傳輸至地震保險基
金

理賠文件除損失評估與全損
認定表送交地震保險基金
外，由各簽單公司留存備查

地震保險基金彙總賠款資料
及理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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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調度合格評估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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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賠款予被保險人

1.將受災保戶資料通知簽單公司及陳報
主管機關。

2.發佈新聞稿籲請被保險人報案。

中央或地方政府災情統計資料

被保險人申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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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震保險基金
3.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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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理賠標準作業時程流程圖 

  



 

 

全損認定、理賠處
理及相關作業

合格評估人員
評定

不堪居住必須拆除
重建

非經修復不適居住且修復費用是否
為危險發生時之重置成本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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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費用＜重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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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費用≧重置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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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保險人接受與
否

複評審查機制(註)
(1)書面複評
(2)合議複評
(3)複評委員會
(4)視個案委託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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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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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參考地方政府徵調緊急評估人員評估資料及結果(程序說明六-2)。 

 

 

 

 

 

 

圖三、全損認定、理賠處理及相關標準作業流程圖 



參、理賠標準作業流程程序說明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一、地震災害發生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地震達芮氏規模 5 以上

且地震震度達 5 級以上； 

2.中央氣象署發布地震引

起之海嘯警報時， 

3.未有上述二種情形，經

地震保險基金判斷可能

有本保險災損時。 

啟動地震保險基金緊急應

變計畫之相關應變措施，

並向主管機關、簽單公司

及相關人員發出地震通

報。 

有關地震保險基金緊急應

變計畫之相關應變措施，

詳「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

險基金緊急應變計畫」。 

主動瞭解災情狀況，調查

是否有承保建築物受損

情形。 

理賠服務分組 

本分組各簽單公司理賠

窗口之成員，倘地震震度

達 6 級以上且電話、電訊

或網路均中斷無法與地

震保險基金理賠窗口聯

繫時，應於翌日上午九時

進駐地震保險基金。 

二、被保險人申請理賠 

當地震發生後，由被保險

人、被保險人之代理人或

其他有保險金請求權之

人向簽單公司提出理賠

申請，或由地震保險基金

或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

心受理後轉送簽單公司。 

1.接受被保險人申請理

賠，並告知被保險人即

刻將申請案件轉送所屬

簽單公司。 

2.地震保險基金接獲理賠

申請案件時，應即查明

承保之簽單公司，並於

報案當日將理賠申請案

件轉送承保之簽單公司

處理。 

3.登錄出險案件至「住宅

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理

平台」 

1.備妥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理賠申請書(詳附表二)

等書表，提供被保險人

填寫。 

2.接獲本保險被保險人報

案後，登錄出險案件至

「住宅地震保險震後

理賠管理平台」，將案

件初步損失情形及受

災保戶聯繫結果於下

一個工作日登錄至「住

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

管理平台」。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1.接受被保險人申請理

賠，並告知被保險人即

刻將申請案件轉送所

屬簽單公司。 

2.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接獲理賠申請案件時，

應即查明承保之簽單

公司，並每日登錄出險

案件至「住宅地震保險

震後理賠管理平台」。 

3.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之編組及任務詳「住宅

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

賠服務中心標準作業

程序」。 

三、地震保險基金災情彙

整 

1.第一時間向受災地方政

府消防單位洽詢災情，

並持續進行災情統計及

資料更新。 

2.蒐集各新聞媒體相關災

情報導。 

3.參考本保險震後早期損

失評估系統模擬損失之

結果。 

4.彙整「住宅地震保險震

後理賠管理平台」之出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險案件統計表。 

三-1、中央或地方政府災

情統計資料 

 

1. 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於

震災開設時，地震保險

基金派員進駐，並辦理

下列事項： 

(1) 向指揮官說明本保險

理賠案件處理進度。 

(2) 向指揮官請求協助，

請內政部國土管理署

及各縣市政府提供去

個資之紅色危險標誌

地址清冊、緊急評估

表及緊急評估明細表

等文件，並開放本保

險合格評估人員及建

築師 /技師進入災損

建築物進行全損評定

/鑑定作業。 

(3) 蒐集受災地區受損住

宅資訊，以供地震保

險基金比對保單資料

庫，通報各簽單公司

進行保戶關懷。 

2.詢問受災地區地方政府

消防單位建築物受損情

形。 

3.依前項詢問之建築物損

毀資料，利用地震保險

基金保戶資料庫篩選可

能受災保戶，登錄至「住

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

理平台」並通知所屬簽

單公司。 

4.後續請地方政府建管單

位提供緊急評估人員評

估結果。 

1.接獲本保險可能受災保

戶之資料時，應儘速了

解建築物損壞之情形，

並聯繫該保戶表達關

懷之意，並將結果登錄

至「住宅地震保險震後

理賠管理平台」。 

2.協請被保險人向各縣市

政府申請受損建築物

之結構平面圖、建築平

面圖、建築立面圖及使

照謄本。 

 

四、地震保險基金內部會

議 

1.召開時機：  

地震保險基金啟動緊

急應變計畫後，經判斷

可能有本保險災損情

形時召開內部會議。 

2.會議成員：地震保險基

金同仁。 

1.依詢問受災地方政府消

防單位及媒體災情報

導，製作災情彙整報告。 

2.依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

心提供之地震參數，進

行本保險震後早期損失

評估系統損失模擬。 

3.依詢問受災地方政府消

防單位及媒體災情報導

接獲本保險可能受災保

戶之資料時，應儘速了解

建築物損壞之情形，並聯

繫該保戶表達關懷之意，

並將關懷結果登錄至「住

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

理平台」。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3.會議地點：地震保險基

金或其他替代場所。 

4.會議召集人：地震保險

基金總經理。 

5.工作事項： 

(1)地震災情及可能受

災保戶資料之整理

與彙報。 

(2)初步評估是否須削

減給付。 

(3)編撰新聞稿及公告

稿。 

(4)初步評估是否需申

請國庫擔保貸款。 

(5)決定是否啟動異地

備援機制。 

(6)決定是否成立災區民

眾關懷及宣導服務

中心。 

(7)其他交辦事項。 

之毀損建築物地址，篩

選本保險可能受災保

戶，登錄至「住宅地震保

險震後理賠管理平台」。 

4.將受災保戶資料通知簽

單公司及陳報主管機

關。 

5.發佈新聞稿籲請被保險

人報案。 

6.依會議決議啟動異地備

援機制時，依地震保險

基金異地備援機制計畫

執行。 

7.當中央災害應變中心已

開設，災區民眾關懷及

宣導服務中心設置地

點、進駐人員人數及設

置期間等議題，併入理

賠中樞小組會議討論。 

五、緊急會議 

1.召開時機：中央災害應

變中心於震災開設時，

並有本保險災損情形

時召開緊急會議。 

2.會議成員：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保險局組長、

地震保險基金董事長

或總經理、中華民國產

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以下簡稱產險公會)秘

書長。 

3.會議地點：地震保險基

金或其他替代場所。 

4.會議召集人：地震保險

基金董事長或總經理。 

5.會議議題： 

(1) 決定是否成立住宅

地震保險理賠中樞

小組及災區聯合理

賠服務中心。 

(2)評估是否須削減給

付及其比例。 

(3)評估是否需申請國

庫擔保貸款。 

1.聯絡召開緊急會議。 

2.提供彙整之災情資訊及

相關評估資料。 

3.擬具本會議討論議題之

相關建議。 

4.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災

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標

準作業程序」第貳點規

定，擬具本會議議題(1)

之建議。 

5.依會議決議召開理賠中

樞小組會議。 

6.依會議決議之削減給付

比例提報董事會會議討

論通過後，陳報主管機

關核定後公告之。（詳肆

之一） 

7.依會議決議申請國庫擔

保貸款時，陳報董事會

會議討論通過後，依「財

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

金申請國庫擔保貸款作

業處理程序」辦理。 

8.洽詢其他政府機關，請

其提供所需資源以利特

依據會議決議事項，聯絡

並轉告受調度之進駐人

員，依地震保險基金指示

報到及進行後續作業。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4)建議特別措施方案。 

(5)其他重要事項。 

別措施進行。 

五-1、理賠中樞小組 

1.理賠中樞小組轄下設置

三個分組：媒體文宣分

組、理賠服務分組與資

訊總務分組。 

2.小組成員： 

地震保險基金代表、各

簽單公司代表、災區聯

合理賠服務中心代表

及產、壽險公會代表。 

3.會議地點：地震保險基

金或其他適當場所。 

4.召集人：地震保險基金

總經理或其授權代理

人。 

5.任務工作： 

(1)決定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含災區民

眾關懷及宣導服務

中心)設置數目、地

點及設置期間。 

(2)決定是否成立災區

辦公室、設置地點

及進駐人員人數 

(3)統一、協調調度合格

評估人員及災區聯

合理賠服務中心進

駐人員。 

(4)督導所屬資訊總務

分組、理賠服務分

組及媒體文宣分

組。 

(5)其他相關事項。 

1.提供彙整之災情資訊。 

2.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災

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標

準作業程序」第貳點規

定，督導理賠服務分組

擬具本小組任務工作(1)

之建議。 

3.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合

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

度標準作業程序」第貳

點規定，督導理賠服務

分組擬具本小組任務工

作(3)之建議。 

4.依會議決議，督導理賠

服務分組動員合格評估

人員與災區聯合理賠服

務中心進駐人員，另辦

理其它決議事宜。 

5.督導資訊總務分組提供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布條、背心及理賠申請

須知 DM。 

6.通知本小組成員召開本

小組會議。 

1.依據「住宅地震保險承

保理賠作業處理要點」

之參、理賠作業處理要

點第二點規定，派員參

加相關會議報告「○○

產險公司理賠服務中

心」運作情形，並依會

議決議辦理災區聯合

理賠服務中心召集、人

員進駐、任務編組等工

作。 

2.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合

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

調度標準作業程序」辦

理合格評估人員之評

定作業。 

3.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災

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標準作業程序」辦理進

駐人員之進駐作業。 

(一) 媒體文宣分組 

1. 分組成員：產險公會人

員(1 名) 、 壽險公會人

員(1 名)、地震保險基金

人員(1 名) 

2. 應辦理事項： 

(1) 發布產、壽險業界

及地震保險基金相

關訊息公告 

(2) 進行地震事件媒體

宣導 

(二) 理賠服務分組 

1. 分組成員：各簽單公司

理賠窗口人員(16 名)、

地震保險基金人員 (1

名) 

2. 應辦理事項： 

(1) 彙整簽單公司、產險

公會、災區聯合理

賠服務中心及地震

保險基金等登錄至

「住宅地震保險震

後理賠管理平台」

之報案資料轉送至

承保簽單公司。 

(2) 提供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保戶相關

諮詢問題及應答回

覆內容。 

(3) 利用本保險震後民

眾查詢服務系統，

統計報案件數，並

陳報理賠中樞小

組。 

(4)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

中心標準作業程

序」擬具該中心設

置據點、數量、規模

及進駐人數之計畫

草案。 

(5)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

合格評估人員統一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協調調度標準作業

程序」擬具合格評

估人員調度計畫草

案。 

(6) 相關計畫草案提送

至理賠中樞小組會

議討論。 

(7) 利用本保險調度理

賠管理資訊系統通

知簽單公司，調度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

中心進駐人員及合

格評估人員。 

(8) 利用「住宅地震保險

震後理賠管理平

台」產出合格評估

人員統一協調調度

清冊。 

(9) 利用本保險全損評

定及鑑定資訊系

統，彙整合格評估

人員損失評估表，

分送至各簽單公司

理賠窗口。 

(10)督導災區辦公室或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

中心。 

(11)彙整理賠處理情形 

(已查勘、已理賠等

統計資料) 陳報理

賠中樞小組。 

(三) 資訊總務分組 

1. 分組成員：產險公會人

員(1 名)、地震保險基金

人員(2 名) 

2. 應辦理事項： 

(1) 整備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布條、背

心及理賠申請須知

DM 

(2) 整備合格評估人員

背心、評定裝備及

資料 

(3) 整備進駐人員背心

及相關進駐所需資

料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4) 本保險「住宅地震

保險震後理賠管理

平台」安裝及問題

排除 

(5) 支援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所需物資 

(6) 規劃災區辦公室地

點及相關設備 

(四) 災區辦公室 

1. 成員：理賠服務分組及

資訊總務分組派員擔

任 

2. 應辦理事項： 

(1) 督導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 

(2) 支援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所需物資 

五-2、理賠處理小組 

1.成立時機： 

未成立理賠中樞小組

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地方於震災開設災

害應變中心，且被

保險建築物損壞

時。 

(2)地方未於震災開設

災害應變中心，但

被保險建築物損

壞，並經內部會議

決議成立理賠處理

小組時。 

2.小組成員： 

地震保險基金代表、該

次地震有案件涉及之

簽單公司代表、產險公

會火委會代表。 

3.會議地點： 

地震保險基金。 

4.召集人： 

地震保險基金總經理

或其授權代理人。 

5.任務工作： 

(1)地震災情及理賠處

理情形之整理與彙

報。 

1.召集該次地震有案件涉

及之簽單公司召開理賠

處理小組會議。 

2.依會議決議，督導理賠

處理小組利用住宅地震

保險調度理賠管理資訊

系統動員合格評估人

員。 

3.理賠討論問題之決議知

會所有簽單公司。 

4.辦理其它決議事宜。 

1.依據地震保險基金篩選

受災保戶統計結果及

「住宅地震保險合格

評估人員統一協調調

度標準作業程序」第貳

點規定，擬具本保險合

格評估人員調度計畫

草案，並提案於理賠處

理小組會議進行討論。 

2.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合

格評估人員統一協調

調度標準作業程序」辦

理合格評估人員之評

定作業。 

3.各簽單公司理賠案件統

計及彙整。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2)協調調度合格評估

人員。 

(3)討論簽單公司及被

保險人有關理賠問

題的詢問。 

(4)其他相關議題。 

五-3、災區民眾關懷及宣

導小組會議 

1.召開時機： 

經內部會議決議召開

成立災區民眾關懷及

宣導小組會議。 

2.會議成員： 

地震保險基金代表、保

險業及產、壽險公會代

表。 

3.會議地點： 

地震保險基金。 

4.會議召集人： 

地震保險基金總經理

或其授權代理人。 

5.會議議題： 

(1) 決定成立「災區民眾

關懷及宣導服務中

心」設置地點，並決

定進駐人員人數及

設置期間。  

(2)協調調度「災區民眾

關懷及宣導服務中

心」進駐人員。 

1.召集保險業及產、壽險

公會代表召開災區民眾

關懷及宣導小組會議。 

2.督導「災區民眾關懷及

宣導服務中心」。 

3.派員進駐「災區民眾關

懷及宣導服務中心」。 

4.整備「災區民眾關懷及

宣導服務中心」布條、背

心、理賠申請須知、文宣

品及文宣 DM。 

5.與各縣市政府及其轄下

消防局，合辦民眾宣導

活動，即時提供受災地

區民眾有關本保險相關

諮詢服務。 

1.簽單公司依會議協調結

果派員進駐「災區民眾

關 懷 及 宣 導 服 務 中

心」。 

2.提供受災地區民眾(含

非保戶)投保情形查詢、

理賠諮詢、接受報案、

回覆案件處理進度等

服務。 

(一)產、壽險公會依會議

協調結果派員進駐「災

區民眾關懷及宣導服

務中心」。 

(二)「災區民眾關懷及宣

導服務中心」：  

1.每日回報民眾關懷及服

務情形。 

2.辦理保險災後宣傳，推

廣地震風險管理觀念

及地震相關保障型商

品。 

3.提供受災地區民眾(含

非保戶)投保情形查詢、

理賠諮詢、接受報案、

回覆案件處理進度等

服務，及其他產、壽險

各種保單關於保險理

賠之一般諮詢服務。 

六、全損認定、理賠處理

及相關作業 

1.督導理賠服務分組(含理

賠處理小組)，彙整合格

評估人員評定之資料及

結果，並於下一個工作

日分送至各簽單公司理

賠窗口。 

2.於「住宅地震保險震後

理賠管理平台」執行理

賠案件處理情形管理。 

3.接獲簽單公司通知符合

全損條件之全部案件資

料，進行審查並製作統

計資料。 

4.統計賠款並製作賠款報

表。 

1.地震保險基金未進行調

度時，各簽單公司自行

指派所屬合格評估人

員至出險之承保建築

物進行查勘確認後，或

地震保險基金進行調

度時，簽單公司應於接

獲地震保險基金彙整

之評定資料及結果後，

應賠付之案件原則上於

15 日內協助被保險人

備齊依本保險保單條

款第 61 條之理賠文件

[理賠申請書、建築物權

狀、賠款接受書 (詳附

合格評估人員 

1.於災區許可情況下，簽

單公司指派或地震保

險基金動員指示，於 3

日內赴現場進行評定

作業。 

2.合格評估人員評定案件

之資料及結果，應於評

定日起 3 日內提送地震

保險基金。 

3.進入災區時依「住宅地

震保險合格評估人員

管理要點」第四點規

定，應出示合格評估人

員識別證。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表一、二)]。 

2.理賠文件備齊及賠償金

額確認後，於 15 日內

賠付予被保險人，但仍

以儘速賠付為原則。 

3.理賠案件經賠付後，依

「住宅地震保險再保

險作業規範」第八點規

定進行賠案資料傳輸

作業及第九點規定進

行帳務處理作業，並將

有關理賠文件，除損失

評估與全損認定表送

交地震保險基金，其餘

留存備查。 

4.不符合理賠標準之案

件： 

(1)寄送免賠通知書。

(詳附表三) 

(2)告知被保險人如有

異議，應於接獲通

知後 7 日內提出。 

(3)協助被保險人填寫

「住宅地震基本保

險建築物損失再次

評定申請書」(詳附

表四)。 

5.有關複保險之理賠、本

保險與擴大地震保險

理賠之適用順序，及其

他保險之處理，請參考

「住宅地震保險承保

理賠作業處理要點」

參、理賠作業處理要點

之第八、九、十點規定

辦理。 

6.依據「住宅地震保險理

賠案件處理費用申請

及攤回規範」規定申請

理賠費用，並據以填寫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理賠案件處理費用申

請書」(詳附表五)。 

7.有關賠款給付注意事

項，詳本處理程序肆之

二。 

4.依「住宅地震保險全損

評定及鑑定基準」對毀

損之承保建築物進行

「不堪居住必須拆除

重建」或「非經修復不

適居住且修復費用是

否為危險發生時之重

置成本 50％以上」之評

定。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六-1、政府機關緊急評估 

1.通知拆除、命令拆除或

逕予拆除 

2.張貼紅色危險標誌 

聯絡受災地區地方政府建

管單位，請其提供需拆除

建築物或張貼紅色危險標

誌之公告、函示或清冊，並

轉送相關簽單公司。 

洽請被保險人提供下列

文件，並請被保險人簽具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

時住宿費用接受書」(詳附

表六)： 

1.通知拆除、命令拆除或

逕予拆除之函示，以儘

速發放臨時住宿費用

二十萬。 

2.張貼災害後危險建築物

緊急評估之紅單建築物

之書面通知，以儘速發放

臨時住宿費用十萬元。 

 

六-2、參考地方政府徵調

緊急評估人員評

估資料及結果 

1.聯絡受災地區地方政

府，請其提供危險建築

物緊急評估資料及結

果，並保持聯繫與更

新。 

2.提供危險建築物緊急評

估資料及結果，供複評

審查機制審查之參考。 

  

六-3、複評審查機制 

1.經簽單公司合格評估人

員評定為「損失需經由

複評審查機制認定」，

或被保險人對於全損

認定結果有異議之案

件，簽單公司得將該案

件移送地震保險基金，

由地震保險基金依案

件型態採書面複評或

合議複評方式辦理。 

2.有關複評審查機制之運

作方式，詳「住宅地震

保險複評審查機制作

業規範」。 

1.審查簽單公司送審案件

資料是否正確及完整

後。 

2.依據「住宅地震保險複

評審查機制作業規範」

第六點規定，將複評案

件檢送相關複評審查人

員，以進行審查。 

3.複評審查案件經前述審

查完成後，將結果通知

簽單公司。 

4.複評審查結果為「需專

業技師、建築師損失鑑

定」之案件，委託專業技

師、建築師公會鑑定，並

依據複評委員依案件專

業性決議委託之專業技

師、建築師公會意見編

製「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地震專業技師、建

築師公會鑑定清冊」。

(詳附表七) 

1.提送複評機制審查之案

件，應檢附「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建築物複評

審 查 機 制 損 失 評 定

表」、「住宅地震保險建

築物損失評估表」及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

複評案件檢核表」。 

2.複評審查結果為「損失

不符合本保險理賠標

準」之案件，向被保險

人說明不符合原因： 

(1)若被保險人接受複

評審查結果，簽單

公司以免賠結案。 

(2)若被保險人不接受

複評審查結果而進

行申訴、調處、評議

或訴訟、仲裁。簽單

公司應填寫「住宅

地震基本保險○○

地震申訴、調處、評

議、訴訟、仲裁處理

情形表」 (詳附表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八)，並向地震保險

基金彙報處理進度

及結果。 

3.複評審查結果為「需詳

細資料以利審核」之案

件，請合格評估人員補

齊資料後再次提送複

評。 

4.複評審查結果為「損失

符合本保險理賠標準」

之案件，依本保險相關

規定辦理並應儘速賠

付予被保險人。 

六-4、專業技師、建築師

損失鑑定 

經複評審查結果為「需專

業技師、建築師損失鑑

定」之案件，由地震保險

基金委託專業技師、建築

師公會進行損失鑑定。 

1.提供「住宅地震基本保

險○○地震專業技師、

建築師公會鑑定清冊」

予各專業技師、建築師

公會，請其指派參加並

完成「住宅地震保險專

業技師、建築師講習會」

之技師或建築師進行鑑

定作業。 

2.彙整專業技師、建築師

損失鑑定報告，並通知

簽單公司損失鑑定結

果。 

1.損失鑑定結果為「損失

不符合本保險理賠標

準」之案件，向被保險

人說明不符合原因： 

(1)若被保險人接受鑑

定結果，簽單公司

以免賠結案。 

(2)若被保險人不接受

鑑定結果而進行申

訴、調處、評議或訴

訟、仲裁。簽單公司

應填寫「住宅地震

基本保險○○地震

申訴、調處、評議、

訴訟、仲裁處理情

形表」(詳附表八)，

並向地震保險基金

彙報處理進度及結

果。 

2.損失鑑定結果為「損失

符合本保險理賠標準」

之案件，依相關規定辦

理並應儘速賠付予被

保險人。 

專業技師、建築師 

1.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全

損評定及鑑定基準」及

「地震保險基金委託

辦理地震災後建築物

鑑定合約」進行實地查

勘。 

2.於 30 日內完成損失評

估報告，送交地震保險

基金。 

合格評估人員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合格

評估人員管理要點」第八

點規定，當專業技師或建

築師進行鑑定時，提供必

要之協助。 

七、申訴、調處或評議 

被保險人對於全損認定

結果有異議時，進行申

訴、調處或評議。 

 依申訴、調處或評議結果

進行作業如下： 

1.若被保險人接受其結

果，簽單公司依此處理

結案。 

2.若被保險人不接受其結

果而進行訴訟或仲裁。

簽單公司應向地震保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公會 

經產險公司通知後，協調

其會員就受委託個案提

供產險公司所要求之資

料、配合出席相關會議或

出庭作證。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其他相關單位、人員應
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險基金彙報處理進度

及結果。 

八、訴訟或仲裁 

被保險人對於全損認定

結果有異議時，於申訴、

調處或評議未果後，進行

訴訟或仲裁。 

 簽單公司依訴訟或仲裁

結果進行結案。簽單公司

應向地震保險基金彙報

處理進度及結果。 

建築師或專業技師公會 

經產險公司通知後，協調

其會員就受委託個案提

供產險公司所要求之資

料、配合出席相關會議或

出庭作證。 

九、地震保險基金彙總

賠款資料及理賠費

用 

1.彙整各簽單公司賠付之

臨時住宿費用及賠款金

額。 

2.依「住宅地震保險理賠

案件處理費用申請及攤

回規範」彙整理賠費

用。 

依「住宅地震保險再保

險作業規範」之理賠資

料傳輸作業規定辦理理

賠資料傳輸及賠款攤

賠。 

 

十、地震保險基金支付

賠款及再保險攤回 

依「住宅地震保險危險

分散機制實施辦法」第

三條第二項第一款及第

五條規定，進行本保險

總損失金額之再保險攤

回。 

1.依「住宅地震保險再保

險作業規範」第九條規

定，於簽單公司已付賠

款資料傳輸完成/收到

賠付證明文件後二週

內，製送簽單公司再保

往來清單，據以辦理收

付。倘為現金攤賠時，

於收到賠付證明文件

後，二週內經核對無誤

即製送再保現金攤賠帳

單，據以辦理收付。 

2.應由地震保險基金承擔

部分，以地震保險基金

累積之特別準備金支付

應攤付之賠款；累積之

特別準備金不足支付應

攤付之賠款時，以信用

風險準備優先動用；仍

不足時，再由預留調整

準備支付；還不足時，

依據「財團法人住宅地

震保險基金管理辦法」

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以

財務籌措計畫向國內、

外貸款或以其他融資方

式支應，並於必要時，

依據保險法第 138 條之

1 第 5 項規定，請求取

得國庫提供之擔保，俾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轉分

共保合約，按所認受之

成分承擔損失，並依據

轉分業務月帳單，據以

辦理收付。倘為現金攤

賠時，依據共保現金攤

賠帳單，據以辦理收

付。 

國內外再保險市場 

依據住宅地震保險超額

賠款再保險合約及所認

受之成分，按轉分國內

外再保險現金攤賠帳單

或季帳單支付賠款。 



程序說明 地震保險基金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簽單公司應辦理事項 
（含參考文件及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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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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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向銀行業借款。 

3.應由國、內外再保險市

場承擔部分，依據住宅

地震保險超額賠款再保

險合約（Residential 

Earthquake Catastrophe 

Excess of Loss 

Reinsurance Contract）

發出賠款通知書，並製

作轉分國內外再保險現

金攤賠帳單或季帳單向

國內外再保險公司攤回

賠款。 

4.政府承擔部分，應函報

主管機關。 

 



肆、理賠處理相關作業 

一、削減比例計算與通知原則 

（一）地震保險基金利用「住宅地震保險風險評估模型」，就保戶資料初

步評估出住宅地震保險之理賠總金額。 

（二）若預估理賠總金額超過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總限額時，地震保險

基金應提案至緊急會議並依其建議比例提報董事會確認後，將會

議結論陳報主管機關。 

（三）由地震保險基金據以發布削減給付比例消息予各簽單公司及公告

社會大眾，各簽單公司據以辦理削減給付。 

（四）俟全部損失結案確定後，地震保險基金再依據各簽單公司傳送之

已付賠款資料，計算實際全國合計應賠付之保險損失總額，通報

主管機關與各簽單公司賠付差額於受災戶。 

二、理賠給付注意事項 

（一）理賠總金額超過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總額時 

1.建築物無抵押權時 

(1)保險標的物符合全損理賠標準時，應即給付被保險人臨時住

宿費用。 

(2)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依危險分散機制總額度對全國合計應賠

付之保險損失總額之比例削減，但臨時住宿費用的給付不受

比例削減的影響。 

(3)賠款金額的計算方式如下： 

(a)賠付比例=（危險分散機制總額度－臨時住宿費用給付總

額－理賠費用）/（保險損失總額－臨時住宿費用給付總

額－理賠費用）。 

(b)賠款金額=保險金額×賠付比例＋臨時住宿費用。 

※註：保險損失總額包括保險金額、臨時住宿費用及理賠費

用。 

2.建築物有抵押權時 

(1)保險標的物符合全損理賠標準時，臨時住宿費用直接給付被

保險人，臨時住宿費用的給付不受比例削減及抵押債權的影

響。 

(2)按賠付比例削減後之保險金以 60％為限，在債權債務範圍內



優先按抵押權順位清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直接給付與抵

押權人。前開保險金清償被保險人所欠抵押債權後仍有餘額

時，該餘額應給付與被保險人。 

（二）理賠總金額未超過本保險危險分散機制總額時 

1.建築物無抵押權時 

(1)保險標的物符合全損理賠標準時，應即給付被保險人臨時住

宿費用。 

(2)被保險人之賠款金額依契約約定給付保險金。 

2.建築物有抵押權時 

(1)保險標的物符合全損理賠標準時，臨時住宿費用直接給付被

保險人。 

(2)保險金以 60％為限，在債權債務範圍內優先按抵押權順位清

償抵押權人之抵押債權，直接給付與抵押權人。前開保險金

清償被保險人所欠抵押債權後仍有餘額時，該餘額應給付與

被保險人。 

三、產、壽險公會協調作業及分工事項 

為使產險公會與地震保險基金雙方人力及物力能達到最佳效益，其分工

事項臚列如下： 

（一）於產險公會網頁登載各簽單公司之免付費服務電話，供民眾查詢

使用。 

（二）產、壽險公會提供保險諮詢服務免付費專線，供民眾諮詢保險相

關問題。 

（三）產險公會於網頁登載「住宅地震保險震後理賠管理平台」，以增加

民眾報案查詢之管道。 

（四）產險公會於網路因地震而中斷時，產險公會應協調所屬會員公司

於國內分支機構以跑馬燈訊息或張貼文宣等方式，登載「住宅地

震保險震後理賠管理平台」及各簽單公司之免付費專線等訊息，

俾利民眾獲取相關資訊。 

（五）以產險公會及地震保險基金雙方聯名方式，辦理災後宣導活動以

及登載發布本保險相關訊息，如籲請被保險人報案等媒體宣導，

於各報章、電視、廣播等媒體播放。 

（六）住宅地震保險基金與產、壽險公會共同設置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



心，提供各產、壽險公司服務電話，並辦理產、壽險各種保險理

賠之一般原則性諮詢服務。 

四、簽單公司協調作業及分工事項 

為強化簽單公司於本保險理賠作業處理角色及功能，其分工事項臚列如

下： 

（一）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之保單查詢及聯繫村里長等任務工作，委

由簽單公司進駐人員執行。 

（二）檢視各公司內部緊急應變計畫，於地震議題中包括本保險理賠相

關之應變內容及人力，以達到相輔相成之效果。 

（三）成立緊急應變小組，由高階主管擔任主召集人統籌理賠事務，並

建立單獨聯繫窗口與地震保險基金保持聯繫，以相互迅速瞭解保

戶受損狀況及運作情形。 

（四）成立客服中心(Call Center)接受民眾報案、保險諮詢等服務，並架

接本保險震後民眾查詢服務平臺，當民眾非為該公司保戶，亦可

轉知正確之簽單公司聯絡方式，便於民眾保險諮詢與申請報案等

事宜。 

（五）簽單公司應自行成立「○○產險公司理賠服務中心」，倘無適當設

置地點之簽單公司，得於理賠中樞小組會議協調於災區聯合理賠

服務中心或其他簽單公司之受災地區服務據點自行開設，以有效

服務受災地區民眾，其工作事項建議如下： 

1.懸掛○○產險公司理賠服務中心布條，進駐人員及物資之需求

依各簽單公司人事、採購相關規定辦理並得適時調整。 

2.接受保戶出險報案、民眾保險諮詢等服務，並架接本保險震後

民眾查詢服務平臺。 

3.當民眾非為該公司保戶，告知被保險人即刻將申請案件轉送所

屬簽單公司。 

4.主動洽保戶貸款銀行，協助保戶取得建築物權狀影本、謄本。 

5.將保戶出險案件登記於「住宅地震基本保險〇〇地震報案清

冊」，及災情蒐集情況彙整回報總公司，由理賠窗口彙報地震保

險基金。 

(六)倘地震導致交通或通訊中斷，各簽單公司應依據「前進指揮所」劃分

表，於災損縣市成立前進指揮所，其應辦理事項如下： 



1.前進指揮所成立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懸掛災區聯合理賠服

務中心紅布條，並配置進駐人員背心等物資。 

2.聯繫受災地區縣市政府，派員進駐災後民眾服務中心。 

3.督導權責縣市各簽單公司理賠服務中心運作，並每日將出險報

案資料彙整至地震保險基金。 

4.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倘無法與地震保險基金理賠窗口聯繫時，

應於地震翌日上午九時指派進駐人員進駐受災地區縣市簽單公

司前進指揮所。 

  (七)主動聯繫對受損嚴重受災地區保戶進行理賠相關事宜。 

(八)各簽單公司理賠窗口成員，倘遇地震震度達 6 級且造成通訊中斷無法

與地震保險基金聯繫時，所有成員應於隔日上午九時進駐地震保險基

金瞭解各項訊息並執行相關作業。 



附表一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理賠申請書 

住宅火災保險附加地震基本保險理賠申請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保 單 

號 碼 
 賠案號碼： 

要 保 人 

 
被保險

人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保險標的

物 地 址 

 

       縣        鄉鎮         路      弄     號      樓    室 

市        區           街      巷       

保險金額 
 郵遞 

區號 

 

保 險 

期 間 
自 民 國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止 

出 險 

時 間 

民 國    年    月    日 上 ， 下 午     時     分 

連絡地址

及 電 話 

 
抵押權人 

 

 

損失情形 
倒塌      傾斜     龜裂     樓層下陷 

其他(描述保險標的物受損情形)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檢附文件 檢附受損房屋照片或其他相關文件 

是否向其

他保險公

司 投 保 

 

□      □  

無      有      如有，請填右欄 

（請打“v”） 

保單號碼  

保險公司  

保險金額  

茲聲明本理賠申請書所填事項均屬正確無誤，請惠予理賠為荷。 

此     致 

ˍˍˍˍˍˍˍˍ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H)               (O)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附表二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賠款接受書 
 

立接受書人 

今願接受下列金額作為本保險單之全部損失賠償，但該項數額及賠償責任仍

俟保險人確定認可後始生效力，特立本接受書為憑。 

 

保險金額（新臺幣）： 

賠款金額（新臺幣）：    

保單號碼：  

保險標的物地址：  

損失發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此 致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 簽章： 

（受款人） 

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H)               (O)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三 
文件編號：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免賠通知書【範例】 

     

台端就   年  月  日  時發生之地震事故，請求依住宅地震保險理賠乙

案，本公司無法理賠。 

 

被保險人：  

保單號碼：  

保險標的物地址：  

 

說 明： 

一、承蒙  台端投保本公司「住宅火災及地震基本保險」，謹致謝忱。 

二、依本保險保單條款約定，保險標的物毀損須達「不勘居住必須拆除重建，

或非經修建不能居住且修復費用為重建費用百分之五十以上」時，本公司

始負理賠責任。 

三、查  台端所投保之建築物，其毀損程度並未符合前述理賠標準，故本公司

礙難理賠，尚祈諒查。 

四、  台端若有任何疑義，請洽本公司【單位】【承辦人】【聯絡電話及傳真號

碼】 。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依公司權責單位決定簽署人職稱姓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表四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建築物損失再次評定申請書 
 

基本資料 
 

 

建築物名稱：                          保單號碼：                    

建築物地址：       縣（市）       鄉（鎮市區）      里（村）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被 保 險 人：                      身份證號碼：                      

聯  絡  人：                       電      話：                        

規      模：地上      層；地下     層；底層大小約       m ×        m 

結      構：□RC  □鋼骨   □磚造   □木造   □其他                  

 

申請再次評定原因： 

 

 

 

 

 

 

 

 

 

 

 

 

 

 

 

 

 

 

 

申請人姓名： 

日      期： 

 



附表五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理賠案件處理費用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產物保險公司 

□ 地震保險基金   

□ 其他                     

地震事故：      年       月       日         地震 

 

項目 金額（NT$） 件數 小計 摘要 

□ 簽單公司 

賠案編號：                                                           

                                                           

                                               合計     件 

簽單公司理賠案件處理費用：  

1.不堪居住必須拆除重建    每幢 NT$3,500 

2.非經修復不適居住且修復費用

為重置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 
   每件 NT$3,500 

委託公證公司理賠案件處理費用    每件 NT$3,500 

仲裁訴訟費     

□ 地震保險基金 

費用編號：                                                             

                                               合計     件 

複評審查費用 

 

合議複評    

書面複評   每件 NT$600 

委託專業技師鑑定費     

地震保險基金設備租賃費用     

地震保險基金啟動異地備援相關

費用 

    

□ 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費用 

費用編號：                                                           

   1.進駐人員支援費用     

   2.     

合計     

【備註】 

 

 

 

授權主管                  複核                     經辦人（填表人） 



附表六 

住宅地震基本保險臨時住宿費用接受書 
 

立接受書人 

今願接受下列金額作為本保險單之臨時住宿費用，但該項數額及賠償責任仍

俟保險人確定認可後始生效力，特立本接受書為憑。 

 

 

臨時住宿費用（新臺幣）：  

保 單 號 碼 ：  

保險標的物地址：  

損失發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時 

 

    此 致 

 

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險人： 簽章： 

（受款人） 

身份證字號： 

(統一編號) 

地    址： 

電    話：(H)               (O)              (手機號碼) 

電子郵件：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住宅地震保險」理賠申請須知 
如果您的房子有投保住宅地震保險且在本次震災中損壞嚴重，

例如傾倒、塌陷、半倒或是樑柱歪斜等情形，請儘快填寫下方「查

詢單」就近交給「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或聯絡您投保住宅地震

保險的「保險公司」（背面有聯絡電話），我們將通知保險公司儘速

派員勘查現場並協助您辦理後續理賠事宜。 

若您不知道房子是否有投保住宅地震保險，可於得上網時，使

用住宅地震保險震後民眾服務查詢平臺查詢： 

Google 搜尋：「震後平台」 

網址：https://doubleinsurance.treif.org.tw/EQPIS/PI/P_I_NM_003.aspx； 

掃瞄震後民眾查詢服務平臺 QR code 

或可填寫下方「查詢單」就近交給「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查詢。 

住宅地震險理賠流程如下： 

出險通知    勘查現場    符合理賠條件    給付保險金 

另外，大地震過後常伴隨餘震，為了您的安全，請勿擅自進入

傾倒、塌陷、半倒或是樑柱歪斜之建築物，以免發生危險。 

  

查詢人收執聯 
          區住宅地震保險災區聯合理賠服務中心 

茲於    年     月     日收到臺端「住宅地震保險」查詢單  

查詢單編號： 

------------------------------------- <請沿線撕下> -------------------------------- 
 編號：        

「住宅地震保險」查詢單 

保險公司名稱： 

被保險人（房屋所有權人）： 身分證字號： 

被保險建築物地址： 

 

聯絡人： 聯絡電話： 

是否有政府拆除通知或拆除命令（影本）：  □ 是     □ 否 

填單日期：                       查詢人簽名： 



 緊急聯絡電話簿 

單位 電話 

緊急救助電話  
110、119 

手機直撥112 

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02)2507-1566 

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0800-221-348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03)377-2272 

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 0800-580-921 

 

 

產物保險公司電話 

保險公司 電話 

臺灣產物保險公司 0809-068-888 

兆豐產物保險公司 0800-053-588 

富邦產物保險公司 0800-009-888 

和泰產物保險公司 0800-077-568 

泰安產物保險公司 0800-012-080 

明台產物保險公司 0800-528-528 

南山產物保險公司 0800-020-060 

第一產物保險公司 0800-288-068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公司 0800-024-024 

新光產物保險公司 0800-789-999 

華南產物保險公司 0800-010-850 

國泰世紀產物保險公司 0800-036-599 

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 0800-050-119 

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 0800-075-777 

美商安達產物保險公司 0800-608-989 

法商法國巴黎產物保險公司臺灣分公司 0800-266-288 

 

貼心小叮嚀： 

◎注意生理方面的疾病、傳染病或外傷等。 

◎身陷受災地災區時，要注意飲食用水衛生，以避免病菌感染。 

◎妥善管理自己的財物，謹慎提防自身安全，小心詐騙。 

◎請由收音機或電視收訊掌握正確資訊，切勿道聽塗說造成恐慌。 



住宅地震保險災區前進指揮所規劃 

地區 縣市 主辦公司 備援公司 

北區 

基隆 
旺旺友聯 

基隆市中正區義一路 122 號 3 樓之 2 

國泰世紀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48 號 4 樓  

臺北 
臺產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 49 號 11 樓 

新安東京海上 

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148 號 3 樓 

新北 
兆豐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6 號 6 樓 

旺旺友聯 

新北市三重區三和路四段 111 之 33 號 8 樓 

桃園 
國泰世紀 

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 845 號 15 樓 

第一 

桃園市中壢區環北路 398 號 21 樓之 2 

新竹 
泰安 

新竹市北區經國路一段 675 號 4 樓 

明台 

新竹市東區北大路 95 號 5 樓 

中區 

苗栗 
新光 

苗栗市中正路 462 號 4 樓 

富邦 

苗栗市中正路 399 號 9 樓 

臺中 
明台 

臺中市北區民權路 222 號 

中國信託 

臺中市西屯區惠中路一段 88 號 17 樓之 1 

彰化 
華南 

彰化縣員林鎮員東路二段 498 號 4 樓 

南山 

彰化市金馬路三段 431 號 

南投 
明台 

南投縣南投市龍井街 59 號、61 號 1 樓 

旺旺友聯 

南投縣草屯鎮和興街 94 號 4 樓之 1  

雲林 
國泰世紀 

雲林縣北港鎮義民路 80 號 6 樓 A 室 

新光 

雲林縣虎尾鎮新生路 148 號 3 樓 

南區 

嘉義 
台產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 127 號 8 樓 

泰安 

嘉義市西區中興路 127 號 10 樓  

臺南 
富邦 

臺南市中西區民生路二段 279 號 10 樓 

華南 

臺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 154 號 3 樓 

高雄 
新光 

高雄市鳳山區自由路 224 號 10 樓之 1 

泰安 

高雄市新興區忠孝一路 456 號 6 樓 

屏東 
中國信託 

屏東市博愛路 289 號 4 樓 

新安東京海上 

屏東市自由路 502 號 

東區 

宜蘭 
第一 

宜蘭縣羅東鎮公正路 338 之 6 號 6 樓 

兆豐 

宜蘭縣羅東鎮中正北路 50 號 4 樓 

花蓮 
兆豐 

花蓮市公園路 26 號 3 樓 

和泰 

花蓮市中山路 603 號 2 樓 

台東 
富邦 

台東市傳廣路 26 號 3 樓  

中國信託 

台東市中興路一段 398 號 3 樓 

 


